
重庆市綦江区公安局关于征求《重庆市綦江

区公安局关于在綦江城区部分区域路段实施

载货汽车通行管理的通告（公开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为切实缓解綦江城区城市道路交通压力，提高道路交通运行效率，减少机动车排气污染，区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当前綦江城区道路交通运行实际情况形成了《重庆市綦江区公安局关于在綦江城区部分区域路段实施载货汽车通行管理的通告（公开征求意见稿）》。
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征求意见时间为2025年11月20日至2025年11月28日，如有修改意见或建议请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反馈至重庆市綦江区公安局：

一是通过门户网站意见征集系统留言；

二是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寄至：綦江区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并在信封上注明“《重庆市綦江区公安局关于在綦江城区部分区域路段实施载货汽车通行管理的通告（公开征求意见稿）》修订意见或建议”字样；

三是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意见发送至405389982@qq.com。
附件：1. 重庆市綦江区公安局关于在綦江城区部分区域路段实施载货汽车通行管理的通告（公开征求意见稿）

2. 意见建议表

（此件公开发布）                   重庆市綦江区公安局

2025年11月20日

（联系人：潘严，联系电话：13996298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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